
表單編號：QP-T02-10-05  

保存年限：30 年     

土耳其語文學系輔系科目表 
【適用對象：核准為自 108學年度起修讀之輔系生】 

 

科目名稱 學分 修別 

開課狀態 
抵免科目/學分 

(可替代科目) 
先修科目/學分 備註 

另行 

開課 

隨系 

附修 

大一土耳其語 6 必  V 

大學外文(一):

土耳其語及大

學外文(二):土

耳其語 

  

大二土耳其語 6 必  V 

大學外文(三):

土耳其語及大

學外文(四):土

耳其語 

大一土耳其語 

 

土耳其通論 3 必  V   

至少選修 2科 土耳其文學概論 2 必  V   

土耳其文史專題 3 必  V   

二年級以上開課科目 

（必修或選修皆可） 
4 必或選  V 

  二年級以上

開課科目中

(必/選修皆

可)至少需修

習 4學分以上 

應修總學分：22 學分 

修課規定： 

一、合計 22 學分。 

二、若已修畢「大一土耳其語」及「大二土耳其語」者申請輔系，需加修大三以上開課

科目至少 6 學分；其餘二年級以上開課科目（必/選修皆可）則修習 6 學分以上，應修總

學分為 22 學分。 

辦公室電話：2938-7284；校內分機：62312 

 


